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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商务委员会文件

长商务发〔2024〕5 号

对长宁区政协第十五届三次会议
第098号提案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 签发人：骆乐

杨欢委员、程世荣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构建政企院校联动的产业服务平台，

推动长宁健康产业发展的建议》的提案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

答复如下：

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我区加快发展面向未来的新兴产业，

将生命健康产业作为重点特色产业之一，纳入“3+3+X”现

代服务业体系。近年来，我区持续推动生命健康产业集聚发

展。2023 年，打造大虹桥生命科学创新中心，举办“多元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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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，赫彩中国”生命健康创新发展峰会、上海未来健康论坛

等高能级活动，正式揭牌一期项目“生命元山”，推动市经

信委将长宁作为上海市生物医药创新突破重点支持区域。

一、贵提案中，你们提出的“构建政-企-院-校联动的

产业服务平台”的建议，我们认为是非常好的工作推进方向。

长宁区积极支持生命健康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，精准

服务企业，助推产业发展。一是以建设平台实现精准服务。

上海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会、上海市美丽健康产业协会、上海

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大虹桥服务站、长宁区先进医疗器械

产业创新支持服务中心、长宁区生物医药产品注册指导服务

站等一批综合性服务组织和功能性机构为长宁赋能。二是以

成立联盟塑发展氛围。依托虹桥智谷双创示范基地建设，推

动新微集团倡议成立双创服务联盟，首批成员包括微系统

所、硅酸盐所、新微集团、东华大学科技园、苏河汇、德必

集团等，推动双创要素耦合互动，激活产业发展动力。三是

以高校合作搭建创新体系。东华大学已构建了国家级众创空

间、上海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全链条科技时

尚创新创业孵化体系。同时，东华大学集成学校科技创新优

势资源面向国家大学科技园企业开放，与科技园建立创新资

源共享机制，学校科研基础设施、大型科研仪器、出版社时

尚智库数据面向科技园企业开放；学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与

科技园建立成果转化孵化协作机制，科技园作为在孵企业与

学校开展产学研合作的桥梁，积极为企业与学校搭建校企联

合实验室、合作承接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提供中介服务，扩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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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成果的源头供给。

二、贵提案中，你们提出的“以‘前端成果集聚-平台

孵化运营-后端产业推进’三级推进机制为核心，建立政府

科委等部门主导下的‘高校-医院-产业-资本’协同的成果

转化模式”，我们认为这是重要的工作落脚点。

长宁区积极推动多方联动，助力生命健康产业发展。一

是以品牌活动促服务能级提升。聚焦微生物、干细胞、化妆

品等细分赛道，关注企业出海、上市、审批监管等发展需求，

举办一系列创投沙龙、政策宣贯会、培训会等特色活动，持

续构建“政策+产业+基金+人才+资本”交流平台，探索政府、

企业、研究机构等资源整合协同，促进互动合作，提升服务

水平。二是以创新体系助力企业提质增效。东华大学科技园

创新体系联合区科委、区商务委和区知识产权局等部门正式

启动创新体系的升级计划，面对尚创汇——众创空间的种子

期创业团队做好“启航计划”，重点做好创业辅导工作，提

高创业团队的生存率和转化率；面对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初创

企业做好创业计划及政策规划路径，并为企业提供财务等服

务，引导企业规范化运作；面对大学科技园企业着重在产学

研合作、科技成果转化等做大做强上下功夫。东华大学创新

体系采取企业深度走访，挖掘难点问题，制定解决路径的方

法，致力于形成共性化服务为基础，企业个性服务做加法的

服务模式。

三、贵提案中，你们提出的“加强政策宣传和引导，建

立沟通有效的产业孵化机制，打通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关键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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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”是我们的一项重点任务。

长宁区充分发挥政策激励作用，助力企业发展加速。近

年来，推荐优质生命健康企业申报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项

目，兰卫医学、国润医疗供应链等企业项目获批，支持企业

开展创新示范项目建设。新一轮生命健康产业政策修订聚焦

生物医药研发服务、医疗器械研发进口、特殊用途化妆品上

市等，更加注重发挥功能性平台作用，吸引各类企业集聚，

实现从单一产品竞争到产业链竞争、产业生态竞争。依托大

虹桥生命科学创新中心建设，长宁已吸引一批细分赛道企业

入驻，涵盖手术机器人、远程医疗、医疗器械、医美、干细

胞、养老、心理健康等领域，就地转化格芒生物、今日医疗

等企业，深入挖掘一批国药、海之誓、泉心泉意等关联企业。

最后感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重视和支持，希望你们能一

如既往地支持长宁区的发展！

上海市长宁区商务委员会

2024 年 4 月 19 日

承办单位通讯地址：长宁路 599 号 824 室 邮政编码：200050

联系人姓名：朱雷檬 电话：22050824

电子邮件地址：zhuleimeng@shcn.gov.cn

上海市长宁区商务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4月 19日印发


